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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启用课堂教学线上评价系统的通知 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为更好的落实“三风”建设实施方案相关工作要求，践行学生

中心、产出导向、持续改进的育人理念，积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

务，进一步做好我校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工作，及时发现并掌握教学

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，增强评价主体与教师的互动与反馈机制，积极

推进学校教育教学评价改革，切实提升教育教学质量。经学校研究

决定，即日起启用“课堂教学线上评价系统”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 

一、系统简介 

课堂教学线上评价系统是一个集在线评价、数据分析、意见反

馈于一体的综合性教学管理平台。该系统旨在通过科学、客观、全

面的评价方式，收集领导、督导、同行等对课堂教学的真实反馈，

帮助教师及时了解教学效果，调整教学策略，提升教学能力，同时

也可作为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的重要依据。 

二、使用对象 

全体教师：作为被评价对象，需积极配合系统使用，主动邀请

各评价主体参与评价，并根据评价结果进行自我反思与改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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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价主体：校领导、职能部门中层干部、学院领导、校院两级

督导、同行、教师本人作为评价主体，需根据工作任务认真、公正

地完成课程的听课评价，为教师教学质量的提升贡献自己的力量。 

管理人员：负责系统的日常维护和监控。 

三、工作开展 

1、系统学习：各单位要组织专题学习，详细介绍系统的操作流

程、评价指标及注意事项，确保每位评价主体都能熟练掌握系统使

用方法。 

操作流程：详见操作手册 

2、开展评价： 

（1）进行日常评价 

各评价主体根据工作安排，登录系统，在查阅文档、看课、巡

课、听课的基础上对任课教师课堂教学进行线上评价。评价指标涵

盖教育思想、教学文档、形象举止、课堂管理、教学组织、教学内

容、授课方法等多个维度。 

（2）进行综合评价 

为更好的落实《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办法》

中的定性评价，每年秋季学期末在规定时间内登录系统，在日常评

价的基础上对任课教师的课堂教学进行综合评价。 

3、结果反馈：系统自动汇总评价结果，教师可自行进入系统查

看评价结果，有针对性的持续改进，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。各学

院及时汇总结果并提出改进措施及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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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工作要求 

1、高度重视：此系统是我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、提升教学质量

的重要举措。各学院要充分认识课堂评价系统的重要性，加强组织

领导，确保评价工作的顺利开展。 

2、积极参与：全体教师要以开放的心态接受评价主体的评价，

将评价视为提升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，积极邀请评价主体参与评价。 

3、诚信评价：各评价主体本着对自己负责、对教师尊重的原则，

认真、公正地完成评价，杜绝虚假评价、恶意评价等行为。 

4、持续改进：教师应根据评价结果，认真分析教学中存在的问

题，制定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，不断提升教学质量。 

特此通知。 

附：操作手册 

 

 

 

教师交流与培训中心 

2024 年 9 月 6日 

 

 

 

 

 


